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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５章和７．２为强制性，其余为推荐性。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４８）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常州市钱瞡康复器材有限公司、国家康复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康复

研究中心、山西澳瑞特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樊金成、王保华、戴东、山西澳瑞、毕建明、申林、于娟娟、陈南方、胡敏、贾亚玲、

张红涛、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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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训练器械　安全通用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康复训练器械（以下简称器械）的术语定义，在安全方面的通用要求和试验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身体功能障碍者，在康复训练场所或家庭，在康复医师或护理人员指导下进行康复训

练的器械。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４７０６．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１９２７２—２００３　健身器材　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康复训练器械　狉犲犺犪犫犻犾犻狋犪狋犻狅狀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用于身体功能障碍者进行康复训练的器械。

３．２

训练位　狋狉犪犻狀犻狀犵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器械上满足一个人至少完成一种训练功能的位置。

４　总则

４．１　器械应符合身体功能障碍者康复训练运动规律，并具有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和适应性。

４．２　本标准只规定了一般器械在安全方面的通用要求，不能覆盖各类特定器械可能存在的全部潜在危

险。器械除符合本标准安全通用要求外，制造商还应规定相应器械的具体技术要求以指导生产。

５　安全通用要求

５．１　整体结构设计要求

５．１．１　训练位

５．１．１．１　器械在使用过程中，不应存在训练位与训练位之间或同一训练位之间的器械干涉、运动范围

干涉、人体干涉等现象。

５．１．１．２　乘坐轮椅直接训练的运动位，应符合：

ａ）　在使用者操作位置的左右各３５０ｍｍ及高１５００ｍｍ空间内应无任何障碍；

ｂ）　在使用者操作位置的前后应有放置轮椅的空间，其中使用者身体重心向后空间应大于

４００ｍｍ，向前空间应大于７００ｍｍ；

ｃ）　使用者手臂伸展操作时，器械的活动范围应控制在双臂伸展前后、上下活动的范围，如图１所

示的内弧范围内，最大极限不应超出外弧线的范围；

ｄ）　在使用者操作部位的台面下边缘高度至地面应有大于６００ｍｍ，纵深大于４５０ｍｍ的无障碍空

间，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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